
公私協力[關係]（PPP）
俗稱公私合夥關係（PPP）

「公私協力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前 言

市場失靈 政府失靈

 當代政府正當性的危機

1.不[能]可治理性

2.福利國危機

3.治理範圍與動機的失敗：伐槳 vs. 領航

政府再造

top-down模式 bottom-up模式
two-way traffic（雙向道）互動模式







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採特
許制。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可依規劃、興建、營運三階段之主導
權、所有權不同而有諸多不同組合。

1. BOT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如：高鐵、高雄巨蛋

2. 無償BTO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
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
府。
如：海生館第三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第三館[ 世界水域館]



3.有償BTO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
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
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如：海水淡化廠

4. ROT(Rehabilitate – Operate-Transfer) ：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
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如：榮總正子造影中心



民國八十四年起政府陸續於澎湖、金門、馬祖地區興建海水
淡化廠，澎湖--海水淡化廠





5. OT(公辦民營)：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

如：國立科學教育館

6. BOO（ Build-Own-Operate ）：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

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

運。

如：統一大型購物中心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Dream Mall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前 言

「公私協力[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基本精神：公私部門彼此互動、合作，發揮比較利

益，共同合夥推動公共事務

車之雙輪：

公部門：Goal 領航 公共責任

私部門：Efficiency 速度 利潤

 



 



 

 

 

 

 

   公共部門 

 公共部門 私部門 

承諾、服務 

風險、資金 



前 言

「公私協力[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公私協力」除了有建構為夥伴之意思外，也存在著
以契約架構彼此互助互信的合作關係。

「公私協力」是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相輔相成，共同推
動公共建設或促進社會福祉的興建、營運模式。

私部門藉由提供設施、資產或公共服務等資源，參

與公共建設以換取合理的報酬。





新北市空間脈絡示意圖













 PPP之意涵

1.公私部門資源的整合與資訊交流

2.提供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之管道

3.降低公部門財政負擔

4.公私部門集體決策，

5.追求目標與效率之效能治理模式

6.彈性合作之網絡型組織

7.具「外部性內部化」之經濟意義

8.具角色互補作用

9.具「聯合風險」（如市場風險、投資風險）

10.具「衝突求解」之社會意義



公私合夥之理由

1.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2.資源整合追求雙贏策略

3.提升國家競爭力，強化政府體質

4.強化民主決策與民間參與之效果

5.改善傳統公共行政的缺點

6.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台灣省旅遊局所推動之「一鄉鎮一特色」計畫與農委
會推動「一鄉一特產」及「休閒農業」計畫

桃園觀音鄉蓮花季



















 PPP已經是公私合作的泛稱，BOT、JV、OT及PFI

都是PPP的項下採購模式，但PFI與BOT已有本質上

的差異，簡單說PFI強調購買的是服務不是硬體且提

供服務的廠商係將向公部門收錢，而BOT反而重硬

體且廠商是向使用者付費(如台灣高鐵)。



 PFI為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簡稱，亦稱「民

間融資提案制度」。

PFI起源於英國，後被日本等國仿效，在國外行之有

年，並已有相當成效。目前應用範圍涵蓋交通、環

保、醫院、學校、勞工、社福、國防、監獄、住宅、

政府辦公室及社區開發等公共設施，

PFI指政府與民間機構間以長期契約方式約定，由民

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資產，於營運期間政府再

向民間機構購買符合約定品質公共服務，並給付相

對費用。



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民間融資提案制度」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制度

民間財務提案(PFI)制度係指政府藉由契約方式，向
民間機構購買符合約定品質之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內容包括公共設施之設計、興建、維護及營運。

換言之，政府以購買服務之概念，利用民間資金、經
營能力及技術能力，參與公共設施之建設，為政府
公共建設財務運用之策略。

相較於FILP(Fiscal Inverstment and Loan 

Program (FILP))制度，在PFI制度下民間資金並
未進入政策性金融體系，而是由民間業者自主調度
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東京羽田機場擴建中的第四跑道和新的國際
線航廈



羽田機場經過多次擴建之後又重見江湖











PSC: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公用事業委員會
risk premium  風險溢價





類型 說明
一財務獨立專
案型
Financially 
Free-
standing 
Projects

由民間設計、興建、融資及營運，

民間回收當初支付成本之方式係

經由對使用者之收費。

例如：對橋樑或道路之使用者收

費，而非由政府負擔興建成本。

政府所能提供之協助現於初期規

劃、授與特許經營權及其他法定

程序等，政府不提供資金或承擔

計畫失敗之風險。

此類計畫多適用於自償性較高、

財務經營獨立的投資計畫。

依資金回收方式不同、政府部門及民間角色劃分等事業特性



類型 說明

二提供公
共服務
型
Service 
Sold to 
Public 
Sector

由民間負責專案計畫資產之前期投資，
而由政府向其收買提供之服務。
只有在民間所提供之服務達到投資契約
約定之品質時，政府才需要支付費用。

此模式是目前英國最為廣泛運用的模式，
主要運用於自償性較低的計畫。



類型 說明

三公私
合作
型
Joint 
Ventu
res

此種計畫之成本回收並非完全經由對使用者
收費，政府亦提供補貼。

政府提供補貼之方式包括：提供建設補助金、
閒置土地及資產等。政府之補貼得以多種方
式為之，但限於對設施之興建提供協助，營
運必須由民間負責。

目前英國較常見之方式為以成立合資公司方
式進行。





PFI之優劣點分析

財政短缺是運用PFI的初始動機，但若無法達成效率
提升的目標，終將使其無以為繼。

 PFI優點

PFI將資本專案中的四個主要工作項目－設計、施工、

融資與營運集中委由單一特許公司承攬，使得廠商

會以生命週期的觀點考量設計與建材設備的選用，

配合誘因合約的運用，廠商會有強力誘因降低成本。



PFI之優劣點分析

 PFI缺點：

1. 民間融資成本通常會高於政府，這個先天缺陷須

靠效率提升來彌補；

2. PFI合約多長達二、三十年，若要在合約期中變更

需求，必須花費較傳統採購更高的代價。





PFI之優劣點分析

無解的爭議：跨世代財富分配

PFI的制度設計是政府一次決定長期的公共服務合約，

民間特許公司替政府墊支工程款，其後再由政府分年

編列預算償還民間的資本投資與營運成本。

跨世代財富分配？



我國推動PFI情形

推動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PFI）制度：擇定污水、

海淡、長照為示範類別，成立專案小組，推動示範計

畫，未來並將擴大適用類型，建立新財務策略。



PFI適合我國嗎？

一、可行性(viability): 專案是否適合以長期合約方

式發包？

二、有利性(desirability)：PFI的預期效益能否超過

成本? 

三、可達成性(achievability)：PFI能否如預期執行? 





我國推動PFI面臨之問題


